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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公 司 违 法 约 定 试 用 期 的 赔 偿 责 任
案情简介

苏某于2024年6月底从本
市某高等学府毕业，7月初通过
人才市场招聘会，经过某IT有
限公司人事部门的面试、笔试
等考核后被录用，主要从事IT
客服工作。公司与苏某签订了
一份为期 2 年的劳动合同，约
定试用期为 2 个月，试用期工
资为转正后月工资的80%。

苏某工作不到 2 个月时，
公司人事部门认为其业务能力
不强，试用期内考核不符合工
作要求，于是要求苏某延长一
个月试用期，并签订了一份延
长试用期的协议。苏某最初不
同意，但在公司人事部门的诱
导下，违心地签订了协议。

不久后，苏某因延长试用
期的问题与公司发生争议，要
求公司按试用期2个月转正后
的合同约定支付工资报酬，但

公司拒绝，认为苏某的要求无
理。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后，苏某
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组织受
理后，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
此案随后移送劳动人事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苏某要求
公司按照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
标准支付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赔
偿金。仲裁委员会受理后，书面
通知双方当事人择日参加开庭
审理。

庭审答辩

仲裁委在开庭审理时，苏
某陈述称：其于 2024 年 7 月初
通过人才市场应聘，经过面试
和笔试被公司录用，从事IT客
服工作。公司与其签订了为期
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2个月试
用期，试用期工资为转正后月
工资的 80%。试用期即将届满
时，公司要求其签订延长一个

月试用期的协议。苏某表示，其
是在公司诱导下违心签订的协
议。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公
司不能违法延长试用期，因此
要求公司按照试用期满后的月
工资标准支付违法延长试用期
的赔偿金。

公司代理律师则辩称：双
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2个月
试用期，但苏某试用期内未能
达到公司要求，因此双方又签
订协议延长试用期一个月。苏
某当时表示同意并在协议上签
字，这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表示，不存在胁迫或欺骗。公司
认为，苏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协议应为有效，因此不同
意苏某的仲裁请求。

庭审中，仲裁员主持调解，
询问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并希望公司依法支付赔偿金。
但公司代理人表示，公司老板
不同意调解，要求等待仲裁裁
决，因此拒绝调解。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苏某
于 2024 年 7 月初进入公司工
作，双方签订了为期 2 年的劳
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2个月，
试用期工资为转正后月工资的
80%。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公司以苏某试用期内考核不符
合要求为由，再次与其签订延
长试用期的协议，缺乏法律依
据。仲裁委认定，公司擅自延长
试用期的行为违法，应按照苏某
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标准，支付
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赔偿金。

仲裁裁决

最终，仲裁委员会依法裁
决，支持苏某要求公司按试用
期满后的月工资标准支付违法
延长试用期赔偿金的请求。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二年期劳动
合同并约定 2 个月试用期后，
是否可以以劳动者业务能力不
足、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为由，
再次签订协议延长试用期。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
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
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二个月。”同时，法律还明确：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此外，
第八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
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
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
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
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公司与苏某签订
的延长试用期协议，虽形式上
看似双方同意，但实质上违反
了《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
明确规定。即使苏某签字同意，
该协议也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
效。公司以苏某试用期内考核
不合格为由延长试用期，缺乏
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行为，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擅自与苏
某约定延长试用期的行为违
法且无效。一方面，劳动人事
行政部门应责令其改正；另一
方面，公司应按照苏某试用期
满后的月工资标准，支付违法
延长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仲
裁委员会的裁决合法合理，公
司收到裁决书后，自动改正了
违法行为，并向苏某支付了赔
偿金。 （利明）

监察之窗

多 方 借 力 细 核 证 据
基本案情

2023 年 1 月，松江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
（以下简称“松江大队”）收到线
索，新桥镇某扩建项目存在拖
农民工工资情况。松江大队立
即展开调查。

经了解，该工程已经在竣
工备案阶段，工人已经撤场回
家。总包和建设方在是否按约定
足额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的问题
上存在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总
包、分包提供了一份拖欠261人
工资800余万元的工资清单。为
在节前有效化解矛盾，松江大
队会同区政法委、新桥镇政府
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两次协
调。协调会上，三方达成初步
意见，由建设方支付200万、总
包支付200万、分包支付50万，
三方将款项汇入新桥镇专门账
户用于垫付农民工工资。但正当
凑齐款项要支付工人工资时，总
包和分包又不同意按照原来提
供的工资清单按比例发放，要求
一次性解决问题。总包的临时变
卦，让人不禁起疑。为进一步查
明事实，执法人员与新桥镇相关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逐一联系工
资清单上的261名工人，以确认

欠薪人数及金额。经
电话核查，拖欠工资
的人数为 122 人，金
额为 440 万余元。执
法人员遂将核查结
果通报总包方，指出
其提供的工资清单
不实。与此同时，将
该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案件移送公安部
门。迫于法律的震慑，总包、分包
再次提供了一份经各班组长、建
设方、总包、分包共同确认的
122人450万元拖欠工资明细，
并于3月15日发放到位。对于建设
方、总包间的其他工程款支付纠
纷，双方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综合点评

本案中，总包认为工程收
入不足以支付人工工资，不愿
积极解决问题，想以拖欠农民
工工资为由向建设方进一步索
要工程款。在处置本起欠薪纠
纷时，松江大队及时找准问题
症结，多方协同，推进了欠薪矛
盾的有效解决。

一是全面核查欠薪明细。
由于总包、分包不愿按照先前
提供的欠薪明细按比例发放拖
欠的农民工工资，事出反常。为

还原真相，办案人员在春节前
逐一电话联系261名工人予以
核实。最终发现总包提供的工
资清单不实。

二是借势借力形成合力。
在协调阶段，按照属地主导的原
则，在新桥镇的统一组织下，区
委政法委、公安、建管等部门共
同参与，形成合力，提高协调效
果。在总包不愿积极解决问题，
且提供人员工资清单存在明显
错误，有故意造假嫌疑的情况
下，大队将案件以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部门，由
公安部门进行进一步的侦查。
公安部门安排力量逐一询问班
组长，在公安部门介入调查的压
力下，最终总包、分包在规定的
时间内重新提供了准确无误的
拖欠农民工工资清单，问题得
以有效解决。（海燕 沈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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